
袁忠军：

本院受理原告海生军、杨文广诉袁忠军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202民初 25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
告袁忠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海生军、
杨文广工资10300元。案件受理费57元，公告费600元，
合计657元，由被告袁忠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至大武口区人民法院隆湖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陈生福、杨春梅：

原告翟玉仓与被告陈生福、杨春梅、陈亮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被告陈生福、杨春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翟玉仓支
付代偿款94944元；二、驳回原告翟玉仓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174元，公告费600元，合计2774元，由被告陈生福、杨春梅、陈亮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3902号

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振东诉被告江苏生太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正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宁夏宁东能化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中舜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建设和交通局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500000元，并以1500000元为基数，按照
全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10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算至2022年7月1日，
利息为96672元，本息暂合计为1596672元；2.请求判令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承担清偿
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2506号

宁夏扬城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宁东圣达五金机电建材经销部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25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扬城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宁东圣达五金机电建材经销部货款 39922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9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宁夏扬城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688号

冒景民、冒学芳：

本院受理原告牛金林、王秀英、牛彦林、牛连梅、牛占梅、牛青凌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000元；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利息 25425.4 元（以 13000 元为借款本金，年利率
4.85%，自2009年6月30日计算至起诉之日起，合计12.7年）；1、2项
目合计38425.4元；三、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053号

孙志朋、孙志龙、郭殿强、孙振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孙志朋偿还
原告贷款本息合计 52539.18元其中：本金 49760.18元，利息 2779元
（利息计算至2021年9月20日），及2021年9月20日后新增的利息；
二、依法判令被告郭殿强、孙振海、孙志龙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依
法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998号

邢志英、尤振、任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邢志英偿还
原告贷款本息18830.81元，其中：本金17753.85元，利息1076.96元，
（贷款利息计算至2021年12月20日）及2021年12月20日后新增的
利息；二、依法判令被告尤振、任波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依法判令
3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
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077号

温建有、张艳玲、孙振华、孙正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温建友、张艳玲
偿还原告贷款本息52637.65元，其中：本金50000元、利息2637.65元
（贷款利息计算至2021年9月20日）及2021年9月20日后新增的利
息；二、依法判令被告孙振华、孙正龙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依法判
令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1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321号

黄守廷：

本院受理原告赵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 77000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
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216号

刘景波：

本院受理原告秦光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8120元、
车费 175元，共计 829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697号

李燕、乔明敏、寇英：

本院受理原告高俊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00000元、利息 135000
元，共计235000元（大写：贰拾叁万伍仟元整）；二、请求判令
由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周景洋、陈生梅、尹兵、李风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
景洋、陈生梅、尹兵、李风霞借款合同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
被告周景洋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80000元及利息 41328元，本息共计
121328元，2020年8月19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4.4‰诉至实际付
清之日；2.判令被告陈生梅、尹兵、李风霞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官占增、官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官占增、官
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
官占增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1000元及利息 16458.5元，本息共计 107458.5
元，2022年 5月 25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 14.31‰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
令被告官生双、郑旭香、李涛、官淑仙对上述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五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兴茂：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亿瑞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得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马兴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商混款
215000元，违约金 50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
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军、官木、陈生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军、官木、陈生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
告王军偿还原告借款本金99000元及利息40914.72元，本息共计
139914.72元，2022年5月5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14.4‰诉至实
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官木、陈生梅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
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孝、李巧珍、李建国、官宏、寇晓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孝、李巧珍、李建国、官宏、寇晓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
求判令被告马孝、李巧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20000元及利息38131.2
元，本息共计 158131.2元，2022年 5月 12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
14.4‰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李建国、官宏、寇晓红对上述借
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
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陈生梅、官木、官宏、寇晓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陈生梅、官木、官宏、寇晓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
判令被告陈生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60000元及利息 109535元，
本息共计 369535 元，2022 年 5 月 5 日之后的利息按月利率
14.85‰诉至实际付清之日；2.判令被告官木、官宏、寇晓红对上
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刘锦刚、闫琴：

本院受理原告丁明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刘锦刚、闫琴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0000元,利
息 5458元，（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24%计算自 2019年 4月 30日至 2020
年 8月 20日期间利息为 3140元；自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2年 2月 23日
期间的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利息为 2318元，2022年 4月 23日
之后的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15.4%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暂合
计 1545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向你们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357号

宁夏宁聚鑫商贸有限公司、崔学宁：

本院受理原告宋鑫与被告宁夏宁
聚鑫商贸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崔学宁公
司解散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民初
35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209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倪万福：

本院受理原告姚江涛与被告倪万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285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倪万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姚
江涛货款 60900元并利息 13801元（后续利息计算，应以欠款数额为基
数，按年利率 5.55%标准，自 2022年 4月 21日算至实际欠款付清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68元，减半收取计 834元，由被告倪万
福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远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博：

本院受理原告马玉伏与王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229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马玉伏借款 5134元；二、驳回原告马玉伏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
元，以上共计 650元，由被告王博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喜：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你与第三人凯枫融资租
赁（杭州）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剩余未付租金18425.57元，留购价1元，自2019年1月28
日起至2021年9月28日逾期974天，违约金3769.69元，逾期总额22196.26元（之
后的违约金以租金18425.5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自2021年9月29日起
计算至张喜付清租金之日止）；2.判令对被告所有的车牌号为宁EAQ956的车辆行
使抵押权，对该车辆价款优先受偿；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奋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
告离婚；2.判令婚生长子马倩楠、婚生长女马婉婷、婚
生次子马浩楠均由原告抚养，由被告一次性支付抚
养费 15万元；3.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海原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不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小龙：

本院受理刘安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油款
1866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小林：

本院受理冯进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轮胎款9200元，违约金及利息共计800元，合计10000元；2.
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旺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陈栋：

本院受理冯进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轮胎款 48430元，违约金及利息共计 6000元，合计 54430
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宗华：

本院受理王波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石料运输费 558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徐海：

本院受理原告崔燕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一、判令解除徐海与崔燕琼的婚姻关系；二、婚生子徐浩恩由崔燕琼直接抚养，徐海
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包括医疗费、教育费、生活费、保险费等）5000元至孩子年满18周
岁（每月5日前将抚养费打到崔燕琼指定账户），18周岁后确有必要支付相关费用，由双
方协商确定数额和支付时间；三、共同债务600万元及崔燕琼的信用卡债务的90%由徐
海负责偿还，信用卡债务的10%由崔燕琼负责偿还）、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王一宁：

本院受理原告杨彦德诉被告王一宁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偿还欠原告砖款 39630元；2.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苏清虎：

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江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522 民初
12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
原告王永江的诉讼请求。限你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海兴开
发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杨海：

本院受理原告何生红诉你餐饮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一、判令杨海支付何生红餐饮费
5700元；二、案件受理费由杨海负担）、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海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良：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
与被告张良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02民初 1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张良于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
公司代偿款51422.84元；二、被告张良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保费105.05元。案
件受理费 1088元，由被告张良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良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 2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马金山：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
嘴山分公司与被告马金山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202民初 136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书主要内容：被告马金山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公司代偿款
28503.81元。案件受理费 512元，由被告马金山负担。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金山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 2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1987号

赵帅：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与被告赵帅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19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
内容：一、解除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与被告赵帅于2021年4月8
日签订的《个人额度借款合同》；二、被告赵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支行借款本金210000元、利息2798.24元，合计212798.24元，利息计算至2022
年5月4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年利率7.2%计算至全部借款还清为止。如义务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92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赵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1181号

张俊、赵书可：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与被告张俊、赵书可、石嘴山市华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202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
张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借款本金139982.82元、利息3087.11元（截
止2022年3月1日），合计金额：143069.93元；2022年3月1日之后的利息，按双方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
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被告张俊不履行上述第一项义务，则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有权就
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明北路锦馨花园5幢1单元1205号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三、
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2元，由被告张俊负担。公告费750元，由
被告张俊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陈兰香：

本院受理原告孙华与被告陈兰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4
民初1176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陈兰香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孙华代偿款1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3.7%支付10000元自2022年4月1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
代偿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计25
元，由被告陈兰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
通事故第二巡回法庭2楼212办公室（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兴庆区二大队）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贤飞：

原告杨军与被告王贤飞占有物返还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返还
原告所有的识别代号为LFMA180C8H0099069的小型
轿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翠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博远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诉讼、仲裁、人民调
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服务费12000
元，违约金 14400元（合同约定按拖欠服务费总额的千分之五每日计算，自
2020年4月16日起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实际判至支付之日，60元×240日），
合计264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汪新：

本院受理的原告曹瑞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8268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汪
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曹瑞欣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公告费共计2600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20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063号

张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樊立荣与被告张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2360元、利息 2266元，共计 14626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东四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8663号

陈晓娟：

原告王茂龙与被告陈晓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866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陈晓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偿还原告王茂龙借款6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利率3.7%支付自2022年4月18日至借款实
际还清之日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5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2350元，由被告陈晓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益洋：

本院受理原告冀汇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
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0000元，利息 12438.62元（自 2018年 12月 7日计算至
2022年 6月 15日，利息计算详见附件：利息主张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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